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103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惟廉                                     

            林惟麗             

            林惟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福地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陳昱至                                     

            蔡宗憲             

參  加  人  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商巧霖(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呂靜玟  律師

            陳履洋  律師

            高敏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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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

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

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

之聲明原為：原處分關於原告所有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51

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部

分應予撤銷（本院卷1第9頁）。嗣於本院民國113年6月5日

準備期日、同日提出之準備2狀更正為：原處分應予撤銷，

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1第555、561頁），本院認上開

訴之變更，衡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無礙於訴訟終結，本院

認為適當，爰予准許，先此敘明。

二、事實概要：

    實施者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參加人）於民國103年4

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

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介

壽段634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以下系

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

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日舉

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0年12月24日新北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其

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明，

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書提

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被告

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

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審

議，並以112年6月2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6777號函（下

稱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原告以渠等所有之新北市板橋

區介壽段65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

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以

及建物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09年8月2日

於美國過世，原告於112年4月19日完成除戶登記，並於112

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位於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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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案範圍內，不服原處分將系爭土地及建物納入系爭都更

單元範圍內，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

於109年8月2日於美國過世，當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且國

境封鎖之故，身為繼承人之原告遲至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

成母親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

之繼承及分割登記。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聽

證會議前縱然已有寄發開會通知，然該通知係向已死亡之林

○○女士寄送，自難發生送達效力。又前開聽證會召開期

間，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封鎖，被告及參加人疏未查

證，漏未通知原告出席聽證會，致損害原告得以知悉系爭都

更資訊之機會，及得以適時到場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

張或維護權利，俾供主管機關斟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

由作成核定。故原處分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㈡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將系爭都更計畫實施者所擬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規劃設計圖說、更新單元內土地、

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該計畫之同意書、所有權人清冊、歷來

公開展覽、公聽會資料等相關資訊送達原告，亦未通知原告

參加聽證會，使原告無表達不同意見主張或維護自己權益之

機會，被告甚至未將聽證會紀錄送達原告。是被告舉辦系爭

都更計畫案聽證會及核定都更計畫案之原處分，關於原告部

分，不符正當行政程序。又原處分尤未審酌系爭計畫案對原

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規定，未令原告有重新

表達是否同意系爭計畫案，並負擔相關債務意願，遽為核定

系爭都更計畫案實施，明顯侵害原告受告知權及憲法上保障

財產權及法律上權益。

  ㈢原處分內容無隻字片語敘述參加人申請核定擬定計畫是否符

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2項、第3項、第4項、第22條第1

項、第25條之1、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

1條之1、第11條之2等規定之理由，亦未說明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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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等利害關係人意見採納、不採納理

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

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

字第709號解釋。

　㈣觀諸兩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均僅有將系爭土地納入本件

都市更新範圍之結論，而無任何說明及理由，是應認此2次

審議會之判斷係出於恣意濫用而屬違法。

  ㈤原告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系爭都更計畫，被告及參

加人逕自將系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違反

憲法及民法規定保障人民土地、建物等財產權之意旨。再

者，本件更新單元北鄰板橋區景福路、南接板橋區成都路，

更新單元鄰接景福路部分，包含板橋區介壽段627、628、62

9、630、651、652、654地號等7筆土地，卻單獨跳過653地

號該筆土地，若謂本件都市計畫更新單元範圍係以更新單元

之整體環境及景觀考量，自應將653地號土地一併劃入更新

單元，該更新單元始能成為一完整且方正之基地，然參加人

將653地號土地剔除於更新單元之外，而原告所有之系爭土

地與653地號土地僅相隔一個地號，自亦無正當理由非得將

系爭土地納入更新單元之必要。故原處分讓參加人逕自將系

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顯然並無正當理由

亦違反公平原則。再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

人於111年4月13日對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

民事訴訟，主張其已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

之合建契約等語。並聲明：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以：

　㈠參加人係於103年4月29日檢送系爭都更案申請報核，屬於10

7年12月28日都更條例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之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依108年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除聽證

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㈡系爭事業計畫案主要內容略為：以坐落新北市板橋區景福

路、成都街、成都街49巷及成都街63巷排除介壽段653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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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圍之街廓，屬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之

商業區，共計31筆土地為更新單元，更新單元內多為1、2層

或5層樓建築物，產權公有土地面積為578平方公尺，佔27.1

6%，其他土地為私有計1,550平方公尺，採權利變換方式辦

理，規劃構想預計興建1棟，地上20層，地下5層鋼骨鋼筋混

凝土結構建築物，興建戶數135戶，計畫容納人口數373人，

地下層規劃汽車停車位137部，機車停車位141部；申請容積

獎勵項目：基準容積9,788.80平方公尺，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共計1,748.70平方公尺，土管容積移轉：1,225平方公尺。

  ㈢本件自參加人申請報核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至被告舉行聽

證，乃至於被告召開第29次及第43次審議會時，系爭土地及

建物所有權人均為「林○○」，雖然林○○係於109年8月2

日死亡，然而，其死亡之除戶登記卻遲至112年4月19日方辦

理完竣，於此之前，不論是參加人抑或是被告均無法亦無從

知悉林○○死亡之情事，是以，被告實無法亦無可能以林○

○之繼承人（即原告）為對象書面通知渠等本案將舉行聽

證。是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與聽證，係因原告遲未辦理

除戶登記與分割繼承登記所致，原告雖主張渠等係因新冠肺

炎疫情嚴峻且國境交通封鎖之原因，方遲至112年4月19日返

台辦理除戶登記、繼承及分割登記，惟自林○○於109年8月

2日過世至110年11月29日召開聽證會前，我國入境管制政策

中，並無禁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而係採取「14天居家檢

驗+ 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

申報，足見我國在原告於被繼承人林○○過世後至本件聽證

會期間，均無禁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亦無窒礙難行之

處，且上開登記並不以繼承人回國親自辦理為必要，亦可透

過授權書之方式為之，顯見被告係因可歸責原告事由，且無

法避免之情況下才會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之，實無釋字第70

9號解釋所指摘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再

者，被告曾於舉行聽證期日之20日前，於被告、新北市政府

都市更新處、新北市板橋區公所及新北市板橋區景星里及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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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里辦公處張貼公告，並刊登公報，任何人均可自上開公

告、公報或新聞紙得知本案聽證會舉行之相關資訊，足以確

保原告知悉本案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又承如上

述，被告將相關書面通知及光碟寄送予林○○，係因可歸責

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而實際上原告亦能取得被告寄給林○○

檢附於光碟中之相關資料，準此，實難僅因被告未以原告為

對象通知並檢附光碟等情形遽認原處分違反正當行政程序。

此外，被告在將原處分送達予原告時，亦有檢送實施者提供

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並將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

者網站中，供原告充分瞭解計畫內容，再隨文檢附聽證結果

作成決定綜理表，是原處分並無原告所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

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字第709號解釋之違誤。

  ㈣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

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72.73%，其面積合計1,210.

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

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

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

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同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

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

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

項，據此作成之審議判斷應享有判斷餘地。後續本案尚須以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對於未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之系

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係依據後續被告核定之權利變

換計畫之內容，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之比例，分配更新後建

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故縱使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

與聽證，亦難謂其權利會因系爭事業計畫之核定而受到侵

害。再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於權利變換後之

土地及建物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

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

分，於此並不生原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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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原告以此為理由，進而主張被告未令其重新表達是否同

意本案都市更新並負擔債務之意願，侵害其受告知權云云，

洵非有據。

  ㈤系爭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

號土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

位置，東側係652地號土地，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與

本案都市更新，且不因是否解除其與參加人之合建契約而受

影響；而西側630、629、628地號土地皆為公有土地，依行

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108年修正後第46條規定）應一律參

加都市更新，基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

建物所有權人未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

元範圍外。至於653地號土地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係因653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劉黃雲燕自始迄今持續表示不願參與，經

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中審查、討論，考量其基地位置位於

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

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

地納入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所舉行之聽證會，未通知原

告參加，侵害渠等知悉、陳述意見之權利云云；惟原告自始

至終均未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繼承發生之事

實，則被告信賴戶政與地政機關之登記資料而進行通知，同

時公告於政府公報、里辦公室等地就系爭聽證會舉行程序，

應屬合法。甚者，縱使原告因新冠疫情無法即時返台辦理繼

承登記，然渠等既早已知悉其繼承之系爭房地將進行都更，

此顯可能將嚴重影響其居住之權益，卻從未以任何適當之方

式，嘗試告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林○○業已過世而系爭房地

現在所有人係渠等之消息，使雙方資訊地位處於不對等之狀

態，方導致被告未能通知原告參加系爭聽證會，此一結果無

疑係可歸責原告，則渠等竟反據此而主張系爭聽證會就原告

而言係違法，自無足採。再者，林○○過世之109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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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件聽證會召開日之110年11月29日，此期間我國入境管

制政策中，針對入境返台國民，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7天

自主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可

見針對國民返台部分整體上雖有限制但並未禁止或窒礙難

行，但並無原告所稱存有「無法或難以返台辦理登記」之客

觀情事存在。況且，於原處分核定前至原告業已返台辦理繼

承登記時，至少尚有兩個月之時間，彼時渠等均未以任何方

式向被告或參加人表示意見，竟係遲至原處分核定後，再以

起訴方式稱有侵害其陳述意見權利云云；細探其目的，無非

係欲藉由訴訟方式而爭取較佳之權利變更條件，顯然妨礙系

爭都更計畫進行而侵害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

　㈡依戶籍法第47條第1項、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2項規定、

土地法第37條之1，以及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款之規定，

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

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自到場之限制，又旅居在外之國人亦

得藉由驗證授權書，授權在台國人辦理。從而於客觀上自無

存有原告無法辦理繼承相關戶籍與土地登記之情事存在。是

原告身為繼承人，負有依戶籍法與土地法規定時限內辦理戶

籍除戶登記與土地繼承登記之義務，既法令與事實上原告均

無不能或難以辦理登記之情事存在，則渠等於繼承發生後，

遲遲未返台或授權在台人士協助辦理繼承登記，自有義務違

反。　　　

　㈢至於原告稱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既未劃入更新單元

內進行申請，則相隔一個地號之系爭房地自無須一併強行劃

入系爭更新單元內一節；蓋系爭653地號土地坐落於街廓邊

角，因始終未取得該土地所有權人共識，並在確保建築結構

安全下，乃未將該筆土地劃入更新單元，經被告審酌後，以

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而此核准應享有判斷餘地。又系爭

房地係位於系爭更新單元之北側而非街廓之邊角地，倘將系

爭房地排除於系爭更新單元外，將有礙於本案之整體建築設

計及市容觀瞻，並使系爭都更計畫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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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系爭都更案程序正進行至變更事業暨擬定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中之前置作業，約莫為整體都更程序進度之45%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103年4月29日申請書（本院卷1第3

99頁）、110年度、111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

會第3屆、第4屆委員名單（本院卷2第33-34頁）、103年4月

13日自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卷2第35-38

頁）、104年4月2日公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

院卷2第39-70頁）、110年11月29日聽證會開會通知單（本

院卷2第71-73頁）、110年12月24日第29次審議會開會通

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00-409頁、卷2第13-21

頁）、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開會通知、會

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10-421頁）、111年11月10日

第43次審議會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22

-435頁、卷2第23-29頁）、原處分（本院卷1第437-440

頁）、新北市政府公報（本院卷1第441-443頁）附卷可稽，

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

是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七、本院得判斷之理由：　

　㈠行為時即99年5月12日之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7條第2項規定

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

發布實施。並即公告30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

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

30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

為15日。(第4項)前2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

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

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

(第5項)依第7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

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3項規

定之限制。」第21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

情形，表明下列事項：一、計畫地區範圍。二、實施者。

三、現況分析。四、計畫目標。五、細部計畫及其圖說。

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

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說。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

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九、重建區

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十、都市設

計或景觀計畫。十一、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十二、拆

遷安置計畫。十三、財務計畫。十四、實施進度。十五、效

益評估。十六、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十七、相關單位配合

辦理事項。十八、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2條第1項規

定：「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

屬依第11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

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

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

分之3之同意。……」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

則第11-1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

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

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第11-2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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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1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已

核定之計畫送達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

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第2

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4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相關資訊送達前項之人。(第3項)前二項應送達之計

畫，得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

　㈡另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

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

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參照都更條例第86條

第2項，本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

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

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應適用新修正第33條聽證之規

定)。

　㈢經查：

　⒈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依據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

檢附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

開展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

日舉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

議，其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

說明，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

畫書提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

論。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

案小組會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

審議會審議，並以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等情，均如前述，

亦有相關卷證可證明。

　⒉此外，觀諸系爭事業計畫，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

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72.73%，其面積合計1,210.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

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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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等情，

有被告提供之系爭事業計畫書為證(本院卷1第541頁)，其同

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

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

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項。經核，系爭都更計畫本已

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１項同意比例規定(相關

地主及面積、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及面積同意比例)，又原告

也不爭執上開同意比例，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聽證、公

開展覽等正當程序，除爭執並未通知原告即繼承人(詳後述)

外，也未爭執上開事項(本院卷2第79頁)。準此，亦難認被

告作成原處分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或有判斷恣意之違法。

　⒊原告固然抗辯並未合法通知渠等，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等

語。然而：

　⑴按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3、4項規定：「……（第3項）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

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

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4項）……公開展覽、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

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

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

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

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前揭條文規定實施者於擬訂或變更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後，送主管機關審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旨在滿足更新單元範圍內各該權利人及利害(相

關)關係人知的權利，使其等得以知悉事業計畫內容及有表

達意見之機會，並使不同意該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

變更計畫內容之所有權人，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

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有其法律所賦與之重要意

義。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後，倘經

實施者變更其內容，因而涉及大多數都市更新參與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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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者，為充分保障其等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就變更後

之事業計畫自應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而不問變更原因係出於

實施者之意思或主管機關之要求；亦即，行為時都更條例第

19條第4項後段關於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

展覽之規定，在此應作限縮解釋，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

避免都市更新參與者因對實施者於原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後、

主管機關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大幅調整之計畫內容，

無法知悉，以致權益受損。

　⑵然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

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

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

合考量（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參照），又現行都更條例

第33條之聽證規定，係參照釋字709號解釋文意旨，增訂主

管機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

無任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

意以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

之實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

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

機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則依釋字709號解

釋理由書第4段指出都更條例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

舉辦聽證，其旨在於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

要、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

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

識，以提高其接受度，除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

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

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

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

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

或維護其權利，且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

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故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

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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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

成核定，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最高

行政法院111年上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系爭事

業計畫核定前如已依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舉辦公聽會

及公開展覽，並以公開方式辦理聽證，得以確保利害關係人

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使其得適時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

並出席聽證會議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由主管機關斟

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即難

謂對上開利害關係人欠缺正當程序保障而侵害其權利。

　⑶經查，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

參加人已然踐行，其中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縱使

後續因原告之母林○○於109年8月2日，在美國過世，因

而，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之送達通知並未生

效；然在林○○過世前，系爭都市更新計畫進行公開展覽、

公聽會，均按林○○戶籍地址寄送通知，已如前述，尚難認

原告之被繼承人均無所知都市更新之進度，更遑論，本件原

告自承：本件更市更新實施者即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申請

本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原告等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

加本件都市更新計畫等語 (本院卷1第13頁起訴書狀)，益證

林○○對於系爭都更案知情，並有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至

於林○○雖於109年8月2日死亡，然原告直到112年4月19日

始返台完成林○○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

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等情，並有除戶謄本(本院卷1

第33頁）、土地謄本影本、正本（本院卷1第35-36、369-37

1頁）、建物謄本（本院卷1第37-39頁）附卷可證。就公示

登記、資訊上，被告及參加人於原告辦理登記前，實無從得

知應送達繼承人的事由，自難以被告、參加人未寄送開會通

知予原告，即認構成程序瑕疵。是被告所為應已合於釋字第

709解釋理由所揭示確保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

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機會之意旨，並未有因揭示資訊不對等

而導致原告判斷錯誤，或使原告因此欠缺程序參與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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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難認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退步言之，縱使認為

有瑕疵可言，亦因被告已盡相關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

覽以及等正當程序，亦難以此據為撤銷原處分之理由。

　⑷至於原告辯稱遲未辦理登記係因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

封鎖，而未能返國處理等語，經本院職權函詢之衛生福利部

113年7月12日函覆（本院卷2第7頁），以及該部疾病管制署

109年3月19日、109年11月9日、110年1月15日、110年6月27

日、110年7月2日、110年8月27日、110年11月11日、111年2

月24日、111年5月9日、111年8月15日、111年10月13日、11

1年10月19日發佈之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資料

（本院卷2第201-212頁)可知，有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之邊

境檢疫措施，參閱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址：ht

tps://gov.tw/W)，旅客於入境時，應配合遵守當下國內檢

疫防疫相關等情，又依上開證據，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

辦聽證會時至112年4月19日前，入境限制乃「14天居家檢驗

+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未禁止美國居民來台。況戶籍法第

47條第1項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

委託他人為之。」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

定：「(第1項)申請人依前條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經戶政

事務所查驗後，除出生、死亡、死亡宣告及初設戶籍登記之

證明文件應留存正本外，其餘登記之證明文件，得以影本留

存。(第2項)依前項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及申請人依本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出具之委託文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

其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

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土地法第37條之

1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

理人為之。(第2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土地登記專

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土

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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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證明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

繼續執業；未領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

繼續執業至中華民國84年12月31日。(第3項)非土地登記專

業代理人擅自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者，其代理申請土地

登記之件，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第4項)土地登記專業代

理人開業、業務與責任、訓練、公會管理及獎懲等事項之管

理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

款規定：「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

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經查，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

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

自到場之限制，縱使旅居在外之國人亦得藉由驗證授權書，

授權在台國人辦理，是原告所辯尚不足為其有利知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原處分僅告知原告審議結果，而未記載任何理

由，使原告之依法救濟之權益受損，恐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云

云。惟查：原處分說明七即載明：「本案涉及建管法規部分

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另請貴公司依預定實施進度

執行，並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75、78條規定

及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應

每6個月定期檢送計畫執行情形之詳細報告資科及更新專案

網站，其內容應載明實施進度，含施工拆除前、中、後之紀

錄（影像及圖片）及財務執行狀況。其餘未盡事宜，應請悉

依本條例及有關規定辦理。 」原處分說明十載明：「十、

副本抄送本案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

(一)檢送實施者提供依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如

需參閱紙本，請於公告期間112年7月7日至112年8月6日內，

至本府、本府都市更新處、本市板橋區公所、本市板橋區景

星里及福星里辦公處閱覽。(二）為利本案相關權利人能充

分瞭解計畫內容，並掌握進度，本案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

網站，網址如下：https://www.wedo.club/fuyetai/urban-

renewal/。(三）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

第33條規定，本案業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隨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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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故原處分已經將相關

說明公佈，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及第97條有關書面行

政處分應記載事項及得不記明理由等規定，同無違反103年4

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應舉行聽

證，以及同細則第11-2條規定將系爭都更案以書面製作或光

碟片儲存送達給原告等，故處分相對人即原告已可知悉作成

處分之理由，並無原處分並未記載任何理由之情事。足見原

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⒌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更新單元單獨跳過653地號該筆土地，再

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年4月13日對

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其已

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契約一事。然

而：

　⑴652地號土地係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等情，此有

其同意書(本院卷1第545頁，被證9)附卷可證。從而，因依

照卷內證據，652地號所有權人也未依照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

2條第1項、3項規定，提出撤銷同意書而影響都市更新同意

比例之法定規定，自然不因該地所有權人與參加人間民事糾

紛(解除合建契約)而受影響。

　⑵653地號土地並未納入都更範圍，係因應該地所有權人不願

參與，且經被告第1次至第3次專案小組會議，並邀請參加人

(都更計劃書綜15-30，上開計畫書在本院卷1第41頁以下)審

查後，因認其基地位置位於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

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

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納入，均有上開計畫書可參。

　⑶從而，原告自難依照上開兩地號之情況套用在本案情況，況

被告對於原告上述排除更新單元一事，已經有具體回應：基

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未

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範圍，又系爭

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

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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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如將之排除在更新單元，將使該單元呈現12邊形等語

(本院卷1第535-536頁)，核與被告提供之更新單元公私有土

地分布圖即被證8(本院卷1第543頁)相符，則上開652、653

地號土地之情況均與本案情節不同，原告尚難以其他土地有

無納入都更範圍，援引至本案適用；更遑論，原告之被繼承

人事前也未提出任何排除更新單元之證據，原告主張應排除

系爭土地、建物更新單元等語，經核亦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

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

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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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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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103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惟廉                                     


            林惟麗              
            林惟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福地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陳昱至                                      


            蔡宗憲              
參  加  人  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商巧霖(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呂靜玟  律師
            陳履洋  律師
            高敏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原為：原處分關於原告所有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51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部分應予撤銷（本院卷1第9頁）。嗣於本院民國113年6月5日準備期日、同日提出之準備2狀更正為：原處分應予撤銷，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1第555、561頁），本院認上開訴之變更，衡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無礙於訴訟終結，本院認為適當，爰予准許，先此敘明。
二、事實概要：
    實施者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參加人）於民國103年4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34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以下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0年12月24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其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明，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書提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審議，並以112年6月2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677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原告以渠等所有之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5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以及建物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09年8月2日於美國過世，原告於112年4月19日完成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位於系爭都更案範圍內，不服原處分將系爭土地及建物納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09年8月2日於美國過世，當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且國境封鎖之故，身為繼承人之原告遲至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成母親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聽證會議前縱然已有寄發開會通知，然該通知係向已死亡之林○○女士寄送，自難發生送達效力。又前開聽證會召開期間，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封鎖，被告及參加人疏未查證，漏未通知原告出席聽證會，致損害原告得以知悉系爭都更資訊之機會，及得以適時到場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權利，俾供主管機關斟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故原處分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㈡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將系爭都更計畫實施者所擬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規劃設計圖說、更新單元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該計畫之同意書、所有權人清冊、歷來公開展覽、公聽會資料等相關資訊送達原告，亦未通知原告參加聽證會，使原告無表達不同意見主張或維護自己權益之機會，被告甚至未將聽證會紀錄送達原告。是被告舉辦系爭都更計畫案聽證會及核定都更計畫案之原處分，關於原告部分，不符正當行政程序。又原處分尤未審酌系爭計畫案對原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規定，未令原告有重新表達是否同意系爭計畫案，並負擔相關債務意願，遽為核定系爭都更計畫案實施，明顯侵害原告受告知權及憲法上保障財產權及法律上權益。
  ㈢原處分內容無隻字片語敘述參加人申請核定擬定計畫是否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2項、第3項、第4項、第22條第1項、第25條之1、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第11條之2等規定之理由，亦未說明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等利害關係人意見採納、不採納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字第709號解釋。
　㈣觀諸兩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均僅有將系爭土地納入本件都市更新範圍之結論，而無任何說明及理由，是應認此2次審議會之判斷係出於恣意濫用而屬違法。
  ㈤原告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系爭都更計畫，被告及參加人逕自將系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違反憲法及民法規定保障人民土地、建物等財產權之意旨。再者，本件更新單元北鄰板橋區景福路、南接板橋區成都路，更新單元鄰接景福路部分，包含板橋區介壽段627、628、629、630、651、652、654地號等7筆土地，卻單獨跳過653地號該筆土地，若謂本件都市計畫更新單元範圍係以更新單元之整體環境及景觀考量，自應將653地號土地一併劃入更新單元，該更新單元始能成為一完整且方正之基地，然參加人將653地號土地剔除於更新單元之外，而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與653地號土地僅相隔一個地號，自亦無正當理由非得將系爭土地納入更新單元之必要。故原處分讓參加人逕自將系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顯然並無正當理由亦違反公平原則。再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年4月13日對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其已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契約等語。並聲明：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以：
　㈠參加人係於103年4月29日檢送系爭都更案申請報核，屬於107年12月28日都更條例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依108年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除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㈡系爭事業計畫案主要內容略為：以坐落新北市板橋區景福路、成都街、成都街49巷及成都街63巷排除介壽段653地號所圍之街廓，屬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之商業區，共計31筆土地為更新單元，更新單元內多為1、2層或5層樓建築物，產權公有土地面積為578平方公尺，佔27.16%，其他土地為私有計1,550平方公尺，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規劃構想預計興建1棟，地上20層，地下5層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興建戶數135戶，計畫容納人口數373人，地下層規劃汽車停車位137部，機車停車位141部；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基準容積9,788.80平方公尺，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共計1,748.70平方公尺，土管容積移轉：1,225平方公尺。
  ㈢本件自參加人申請報核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至被告舉行聽證，乃至於被告召開第29次及第43次審議會時，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均為「林○○」，雖然林○○係於109年8月2日死亡，然而，其死亡之除戶登記卻遲至112年4月19日方辦理完竣，於此之前，不論是參加人抑或是被告均無法亦無從知悉林○○死亡之情事，是以，被告實無法亦無可能以林○○之繼承人（即原告）為對象書面通知渠等本案將舉行聽證。是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與聽證，係因原告遲未辦理除戶登記與分割繼承登記所致，原告雖主張渠等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且國境交通封鎖之原因，方遲至112年4月19日返台辦理除戶登記、繼承及分割登記，惟自林○○於109年8月2日過世至110年11月29日召開聽證會前，我國入境管制政策中，並無禁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而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 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足見我國在原告於被繼承人林○○過世後至本件聽證會期間，均無禁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亦無窒礙難行之處，且上開登記並不以繼承人回國親自辦理為必要，亦可透過授權書之方式為之，顯見被告係因可歸責原告事由，且無法避免之情況下才會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之，實無釋字第709號解釋所指摘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再者，被告曾於舉行聽證期日之20日前，於被告、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新北市板橋區公所及新北市板橋區景星里及福興里辦公處張貼公告，並刊登公報，任何人均可自上開公告、公報或新聞紙得知本案聽證會舉行之相關資訊，足以確保原告知悉本案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又承如上述，被告將相關書面通知及光碟寄送予林○○，係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而實際上原告亦能取得被告寄給林○○檢附於光碟中之相關資料，準此，實難僅因被告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並檢附光碟等情形遽認原處分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此外，被告在將原處分送達予原告時，亦有檢送實施者提供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並將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網站中，供原告充分瞭解計畫內容，再隨文檢附聽證結果作成決定綜理表，是原處分並無原告所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字第709號解釋之違誤。
  ㈣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72.73%，其面積合計1,210.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同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項，據此作成之審議判斷應享有判斷餘地。後續本案尚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對於未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之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係依據後續被告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之內容，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之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故縱使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與聽證，亦難謂其權利會因系爭事業計畫之核定而受到侵害。再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於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物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於此並不生原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問題，原告以此為理由，進而主張被告未令其重新表達是否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並負擔債務之意願，侵害其受告知權云云，洵非有據。
  ㈤系爭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置，東側係652地號土地，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且不因是否解除其與參加人之合建契約而受影響；而西側630、629、628地號土地皆為公有土地，依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108年修正後第46條規定）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基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未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範圍外。至於653地號土地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係因65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劉黃雲燕自始迄今持續表示不願參與，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中審查、討論，考量其基地位置位於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納入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所舉行之聽證會，未通知原告參加，侵害渠等知悉、陳述意見之權利云云；惟原告自始至終均未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繼承發生之事實，則被告信賴戶政與地政機關之登記資料而進行通知，同時公告於政府公報、里辦公室等地就系爭聽證會舉行程序，應屬合法。甚者，縱使原告因新冠疫情無法即時返台辦理繼承登記，然渠等既早已知悉其繼承之系爭房地將進行都更，此顯可能將嚴重影響其居住之權益，卻從未以任何適當之方式，嘗試告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林○○業已過世而系爭房地現在所有人係渠等之消息，使雙方資訊地位處於不對等之狀態，方導致被告未能通知原告參加系爭聽證會，此一結果無疑係可歸責原告，則渠等竟反據此而主張系爭聽證會就原告而言係違法，自無足採。再者，林○○過世之109年8月2日至本件聽證會召開日之110年11月29日，此期間我國入境管制政策中，針對入境返台國民，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可見針對國民返台部分整體上雖有限制但並未禁止或窒礙難行，但並無原告所稱存有「無法或難以返台辦理登記」之客觀情事存在。況且，於原處分核定前至原告業已返台辦理繼承登記時，至少尚有兩個月之時間，彼時渠等均未以任何方式向被告或參加人表示意見，竟係遲至原處分核定後，再以起訴方式稱有侵害其陳述意見權利云云；細探其目的，無非係欲藉由訴訟方式而爭取較佳之權利變更條件，顯然妨礙系爭都更計畫進行而侵害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
　㈡依戶籍法第47條第1項、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2項規定、土地法第37條之1，以及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款之規定，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自到場之限制，又旅居在外之國人亦得藉由驗證授權書，授權在台國人辦理。從而於客觀上自無存有原告無法辦理繼承相關戶籍與土地登記之情事存在。是原告身為繼承人，負有依戶籍法與土地法規定時限內辦理戶籍除戶登記與土地繼承登記之義務，既法令與事實上原告均無不能或難以辦理登記之情事存在，則渠等於繼承發生後，遲遲未返台或授權在台人士協助辦理繼承登記，自有義務違反。　　　
　㈢至於原告稱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既未劃入更新單元內進行申請，則相隔一個地號之系爭房地自無須一併強行劃入系爭更新單元內一節；蓋系爭653地號土地坐落於街廓邊角，因始終未取得該土地所有權人共識，並在確保建築結構安全下，乃未將該筆土地劃入更新單元，經被告審酌後，以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而此核准應享有判斷餘地。又系爭房地係位於系爭更新單元之北側而非街廓之邊角地，倘將系爭房地排除於系爭更新單元外，將有礙於本案之整體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並使系爭都更計畫窒礙難行。
　㈣系爭都更案程序正進行至變更事業暨擬定權利變換計畫階段中之前置作業，約莫為整體都更程序進度之45%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103年4月29日申請書（本院卷1第399頁）、110年度、111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3屆、第4屆委員名單（本院卷2第33-34頁）、103年4月13日自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卷2第35-38頁）、104年4月2日公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卷2第39-70頁）、110年11月29日聽證會開會通知單（本院卷2第71-73頁）、110年12月24日第29次審議會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00-409頁、卷2第13-21頁）、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10-421頁）、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22-435頁、卷2第23-29頁）、原處分（本院卷1第437-440頁）、新北市政府公報（本院卷1第441-443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是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七、本院得判斷之理由：　
　㈠行為時即99年5月12日之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7條第2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30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15日。(第4項)前2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項)依第7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3項規定之限制。」第21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一、計畫地區範圍。二、實施者。三、現況分析。四、計畫目標。五、細部計畫及其圖說。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說。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十一、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十二、拆遷安置計畫。十三、財務計畫。十四、實施進度。十五、效益評估。十六、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十七、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十八、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2條第1項規定：「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11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同意。……」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1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第11-2條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1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已核定之計畫送達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第2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4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資訊送達前項之人。(第3項)前二項應送達之計畫，得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
　㈡另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參照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本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應適用新修正第33條聽證之規定)。
　㈢經查：
　⒈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依據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其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明，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書提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審議，並以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等情，均如前述，亦有相關卷證可證明。
　⒉此外，觀諸系爭事業計畫，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72.73%，其面積合計1,210.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等情，有被告提供之系爭事業計畫書為證(本院卷1第541頁)，其同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項。經核，系爭都更計畫本已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１項同意比例規定(相關地主及面積、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及面積同意比例)，又原告也不爭執上開同意比例，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聽證、公開展覽等正當程序，除爭執並未通知原告即繼承人(詳後述)外，也未爭執上開事項(本院卷2第79頁)。準此，亦難認被告作成原處分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或有判斷恣意之違法。
　⒊原告固然抗辯並未合法通知渠等，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等語。然而：
　⑴按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3、4項規定：「……（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4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前揭條文規定實施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後，送主管機關審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旨在滿足更新單元範圍內各該權利人及利害(相關)關係人知的權利，使其等得以知悉事業計畫內容及有表達意見之機會，並使不同意該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變更計畫內容之所有權人，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有其法律所賦與之重要意義。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後，倘經實施者變更其內容，因而涉及大多數都市更新參與者之權益變更者，為充分保障其等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就變更後之事業計畫自應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而不問變更原因係出於實施者之意思或主管機關之要求；亦即，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4項後段關於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之規定，在此應作限縮解釋，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避免都市更新參與者因對實施者於原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後、主管機關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大幅調整之計畫內容，無法知悉，以致權益受損。
　⑵然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參照），又現行都更條例第33條之聽證規定，係參照釋字709號解釋文意旨，增訂主管機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任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以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實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則依釋字709號解釋理由書第4段指出都更條例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其旨在於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識，以提高其接受度，除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且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故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111年上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系爭事業計畫核定前如已依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舉辦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並以公開方式辦理聽證，得以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使其得適時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並出席聽證會議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即難謂對上開利害關係人欠缺正當程序保障而侵害其權利。
　⑶經查，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參加人已然踐行，其中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縱使後續因原告之母林○○於109年8月2日，在美國過世，因而，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之送達通知並未生效；然在林○○過世前，系爭都市更新計畫進行公開展覽、公聽會，均按林○○戶籍地址寄送通知，已如前述，尚難認原告之被繼承人均無所知都市更新之進度，更遑論，本件原告自承：本件更市更新實施者即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申請本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原告等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本件都市更新計畫等語 (本院卷1第13頁起訴書狀)，益證林○○對於系爭都更案知情，並有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至於林○○雖於109年8月2日死亡，然原告直到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成林○○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等情，並有除戶謄本(本院卷1第33頁）、土地謄本影本、正本（本院卷1第35-36、369-371頁）、建物謄本（本院卷1第37-39頁）附卷可證。就公示登記、資訊上，被告及參加人於原告辦理登記前，實無從得知應送達繼承人的事由，自難以被告、參加人未寄送開會通知予原告，即認構成程序瑕疵。是被告所為應已合於釋字第709解釋理由所揭示確保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機會之意旨，並未有因揭示資訊不對等而導致原告判斷錯誤，或使原告因此欠缺程序參與之機會，自難認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退步言之，縱使認為有瑕疵可言，亦因被告已盡相關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亦難以此據為撤銷原處分之理由。
　⑷至於原告辯稱遲未辦理登記係因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封鎖，而未能返國處理等語，經本院職權函詢之衛生福利部113年7月12日函覆（本院卷2第7頁），以及該部疾病管制署109年3月19日、109年11月9日、110年1月15日、110年6月27日、110年7月2日、110年8月27日、110年11月11日、111年2月24日、111年5月9日、111年8月15日、111年10月13日、111年10月19日發佈之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資料（本院卷2第201-212頁)可知，有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之邊境檢疫措施，參閱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址：https://gov.tw/W)，旅客於入境時，應配合遵守當下國內檢疫防疫相關等情，又依上開證據，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時至112年4月19日前，入境限制乃「14天居家檢驗+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未禁止美國居民來台。況戶籍法第47條第1項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申請人依前條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經戶政事務所查驗後，除出生、死亡、死亡宣告及初設戶籍登記之證明文件應留存正本外，其餘登記之證明文件，得以影本留存。(第2項)依前項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及申請人依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出具之委託文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土地法第37條之1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為之。(第2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未領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至中華民國84年12月31日。(第3項)非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擅自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者，其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之件，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第4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開業、業務與責任、訓練、公會管理及獎懲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款規定：「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經查，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自到場之限制，縱使旅居在外之國人亦得藉由驗證授權書，授權在台國人辦理，是原告所辯尚不足為其有利知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原處分僅告知原告審議結果，而未記載任何理由，使原告之依法救濟之權益受損，恐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云云。惟查：原處分說明七即載明：「本案涉及建管法規部分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另請貴公司依預定實施進度執行，並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75、78條規定及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應每6個月定期檢送計畫執行情形之詳細報告資科及更新專案網站，其內容應載明實施進度，含施工拆除前、中、後之紀錄（影像及圖片）及財務執行狀況。其餘未盡事宜，應請悉依本條例及有關規定辦理。 」原處分說明十載明：「十、副本抄送本案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一)檢送實施者提供依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如需參閱紙本，請於公告期間112年7月7日至112年8月6日內，至本府、本府都市更新處、本市板橋區公所、本市板橋區景星里及福星里辦公處閱覽。(二）為利本案相關權利人能充分瞭解計畫內容，並掌握進度，本案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網站，網址如下：https://www.wedo.club/fuyetai/urban-renewal/。(三）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規定，本案業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隨文檢附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故原處分已經將相關說明公佈，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及第97條有關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及得不記明理由等規定，同無違反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應舉行聽證，以及同細則第11-2條規定將系爭都更案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送達給原告等，故處分相對人即原告已可知悉作成處分之理由，並無原處分並未記載任何理由之情事。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⒌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更新單元單獨跳過653地號該筆土地，再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年4月13日對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其已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契約一事。然而：
　⑴652地號土地係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等情，此有其同意書(本院卷1第545頁，被證9)附卷可證。從而，因依照卷內證據，652地號所有權人也未依照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1項、3項規定，提出撤銷同意書而影響都市更新同意比例之法定規定，自然不因該地所有權人與參加人間民事糾紛(解除合建契約)而受影響。
　⑵653地號土地並未納入都更範圍，係因應該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且經被告第1次至第3次專案小組會議，並邀請參加人(都更計劃書綜15-30，上開計畫書在本院卷1第41頁以下)審查後，因認其基地位置位於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納入，均有上開計畫書可參。
　⑶從而，原告自難依照上開兩地號之情況套用在本案情況，況被告對於原告上述排除更新單元一事，已經有具體回應：基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未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範圍，又系爭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置，如將之排除在更新單元，將使該單元呈現12邊形等語(本院卷1第535-536頁)，核與被告提供之更新單元公私有土地分布圖即被證8(本院卷1第543頁)相符，則上開652、653地號土地之情況均與本案情節不同，原告尚難以其他土地有無納入都更範圍，援引至本案適用；更遑論，原告之被繼承人事前也未提出任何排除更新單元之證據，原告主張應排除系爭土地、建物更新單元等語，經核亦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103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惟廉                                     

            林惟麗              
            林惟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福地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陳昱至                                      

            蔡宗憲              
參  加  人  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商巧霖(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呂靜玟  律師
            陳履洋  律師
            高敏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
    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
    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
    明原為：原處分關於原告所有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51地號
    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部分應
    予撤銷（本院卷1第9頁）。嗣於本院民國113年6月5日準備
    期日、同日提出之準備2狀更正為：原處分應予撤銷，經被
    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1第555、561頁），本院認上開訴之
    變更，衡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無礙於訴訟終結，本院認為
    適當，爰予准許，先此敘明。
二、事實概要：
    實施者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參加人）於民國103年4
    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
    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介
    壽段634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以下系
    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
    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日舉
    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0年12月24日新北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其
    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明，
    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書提
    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被告
    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
    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審
    議，並以112年6月2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6777號函（下
    稱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原告以渠等所有之新北市板橋
    區介壽段65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
    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以
    及建物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09年8月2日於
    美國過世，原告於112年4月19日完成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
    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位於系爭都
    更案範圍內，不服原處分將系爭土地及建物納入系爭都更單
    元範圍內，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
    09年8月2日於美國過世，當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且國境封
    鎖之故，身為繼承人之原告遲至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成母
    親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
    承及分割登記。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聽證會
    議前縱然已有寄發開會通知，然該通知係向已死亡之林○○女
    士寄送，自難發生送達效力。又前開聽證會召開期間，時值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封鎖，被告及參加人疏未查證，漏未
    通知原告出席聽證會，致損害原告得以知悉系爭都更資訊之
    機會，及得以適時到場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
    權利，俾供主管機關斟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
    定。故原處分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㈡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將系爭都更計畫實施者所擬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規劃設計圖說、更新單元內土地、
    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該計畫之同意書、所有權人清冊、歷來
    公開展覽、公聽會資料等相關資訊送達原告，亦未通知原告
    參加聽證會，使原告無表達不同意見主張或維護自己權益之
    機會，被告甚至未將聽證會紀錄送達原告。是被告舉辦系爭
    都更計畫案聽證會及核定都更計畫案之原處分，關於原告部
    分，不符正當行政程序。又原處分尤未審酌系爭計畫案對原
    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規定，未令原告有重新
    表達是否同意系爭計畫案，並負擔相關債務意願，遽為核定
    系爭都更計畫案實施，明顯侵害原告受告知權及憲法上保障
    財產權及法律上權益。
  ㈢原處分內容無隻字片語敘述參加人申請核定擬定計畫是否符
    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2項、第3項、第4項、第22條第1
    項、第25條之1、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
    1條之1、第11條之2等規定之理由，亦未說明更新單元範圍
    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等利害關係人意見採納、不採納理
    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
    、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字
    第709號解釋。
　㈣觀諸兩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均僅有將系爭土地納入本件
    都市更新範圍之結論，而無任何說明及理由，是應認此2次
    審議會之判斷係出於恣意濫用而屬違法。
  ㈤原告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系爭都更計畫，被告及參加
    人逕自將系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違反憲
    法及民法規定保障人民土地、建物等財產權之意旨。再者，
    本件更新單元北鄰板橋區景福路、南接板橋區成都路，更新
    單元鄰接景福路部分，包含板橋區介壽段627、628、629、6
    30、651、652、654地號等7筆土地，卻單獨跳過653地號該
    筆土地，若謂本件都市計畫更新單元範圍係以更新單元之整
    體環境及景觀考量，自應將653地號土地一併劃入更新單元
    ，該更新單元始能成為一完整且方正之基地，然參加人將65
    3地號土地剔除於更新單元之外，而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與6
    53地號土地僅相隔一個地號，自亦無正當理由非得將系爭土
    地納入更新單元之必要。故原處分讓參加人逕自將系爭土地
    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顯然並無正當理由亦違反
    公平原則。再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
    年4月13日對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
    訟，主張其已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
    契約等語。並聲明：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以：
　㈠參加人係於103年4月29日檢送系爭都更案申請報核，屬於107
    年12月28日都更條例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依108年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除聽證規
    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㈡系爭事業計畫案主要內容略為：以坐落新北市板橋區景福路
    、成都街、成都街49巷及成都街63巷排除介壽段653地號所
    圍之街廓，屬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之商
    業區，共計31筆土地為更新單元，更新單元內多為1、2層或
    5層樓建築物，產權公有土地面積為578平方公尺，佔27.16%
    ，其他土地為私有計1,550平方公尺，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
    ，規劃構想預計興建1棟，地上20層，地下5層鋼骨鋼筋混凝
    土結構建築物，興建戶數135戶，計畫容納人口數373人，地
    下層規劃汽車停車位137部，機車停車位141部；申請容積獎
    勵項目：基準容積9,788.80平方公尺，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共
    計1,748.70平方公尺，土管容積移轉：1,225平方公尺。
  ㈢本件自參加人申請報核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至被告舉行聽
    證，乃至於被告召開第29次及第43次審議會時，系爭土地及
    建物所有權人均為「林○○」，雖然林○○係於109年8月2日死
    亡，然而，其死亡之除戶登記卻遲至112年4月19日方辦理完
    竣，於此之前，不論是參加人抑或是被告均無法亦無從知悉
    林○○死亡之情事，是以，被告實無法亦無可能以林○○之繼承
    人（即原告）為對象書面通知渠等本案將舉行聽證。是被告
    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與聽證，係因原告遲未辦理除戶登記與
    分割繼承登記所致，原告雖主張渠等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且國境交通封鎖之原因，方遲至112年4月19日返台辦理除戶
    登記、繼承及分割登記，惟自林○○於109年8月2日過世至110
    年11月29日召開聽證會前，我國入境管制政策中，並無禁止
    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而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 7天自主
    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足見我
    國在原告於被繼承人林○○過世後至本件聽證會期間，均無禁
    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亦無窒礙難行之處，且上開登記並
    不以繼承人回國親自辦理為必要，亦可透過授權書之方式為
    之，顯見被告係因可歸責原告事由，且無法避免之情況下才
    會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之，實無釋字第709號解釋所指摘不
    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再者，被告曾於舉行聽
    證期日之20日前，於被告、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新北市
    板橋區公所及新北市板橋區景星里及福興里辦公處張貼公告
    ，並刊登公報，任何人均可自上開公告、公報或新聞紙得知
    本案聽證會舉行之相關資訊，足以確保原告知悉本案相關資
    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又承如上述，被告將相關書面通
    知及光碟寄送予林○○，係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而實
    際上原告亦能取得被告寄給林○○檢附於光碟中之相關資料，
    準此，實難僅因被告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並檢附光碟等情形
    遽認原處分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此外，被告在將原處分送達
    予原告時，亦有檢送實施者提供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
    1份，並將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網站中，供原告充分瞭解
    計畫內容，再隨文檢附聽證結果作成決定綜理表，是原處分
    並無原告所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
    項第2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
    及釋字第709號解釋之違誤。
  ㈣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
    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72.73%，其面積合計1,210.8
    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
    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
    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
    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同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
    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
    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
    項，據此作成之審議判斷應享有判斷餘地。後續本案尚須以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對於未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之系
    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係依據後續被告核定之權利變
    換計畫之內容，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之比例，分配更新後建
    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故縱使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
    與聽證，亦難謂其權利會因系爭事業計畫之核定而受到侵害
    。再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於權利變換後之土
    地及建物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
    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
    於此並不生原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問題，原
    告以此為理由，進而主張被告未令其重新表達是否同意本案
    都市更新並負擔債務之意願，侵害其受告知權云云，洵非有
    據。
  ㈤系爭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
    土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
    置，東側係652地號土地，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
    案都市更新，且不因是否解除其與參加人之合建契約而受影
    響；而西側630、629、628地號土地皆為公有土地，依行為
    時都更條例第27條（108年修正後第46條規定）應一律參加
    都市更新，基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
    物所有權人未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
    範圍外。至於653地號土地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係因653地
    號土地所有權人劉黃雲燕自始迄今持續表示不願參與，經歷
    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中審查、討論，考量其基地位置位於基
    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
    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
    納入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所舉行之聽證會，未通知原告
    參加，侵害渠等知悉、陳述意見之權利云云；惟原告自始至
    終均未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繼承發生之事實，
    則被告信賴戶政與地政機關之登記資料而進行通知，同時公
    告於政府公報、里辦公室等地就系爭聽證會舉行程序，應屬
    合法。甚者，縱使原告因新冠疫情無法即時返台辦理繼承登
    記，然渠等既早已知悉其繼承之系爭房地將進行都更，此顯
    可能將嚴重影響其居住之權益，卻從未以任何適當之方式，
    嘗試告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林○○業已過世而系爭房地現在所
    有人係渠等之消息，使雙方資訊地位處於不對等之狀態，方
    導致被告未能通知原告參加系爭聽證會，此一結果無疑係可
    歸責原告，則渠等竟反據此而主張系爭聽證會就原告而言係
    違法，自無足採。再者，林○○過世之109年8月2日至本件聽
    證會召開日之110年11月29日，此期間我國入境管制政策中
    ，針對入境返台國民，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7天自主健康
    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可見針對國
    民返台部分整體上雖有限制但並未禁止或窒礙難行，但並無
    原告所稱存有「無法或難以返台辦理登記」之客觀情事存在
    。況且，於原處分核定前至原告業已返台辦理繼承登記時，
    至少尚有兩個月之時間，彼時渠等均未以任何方式向被告或
    參加人表示意見，竟係遲至原處分核定後，再以起訴方式稱
    有侵害其陳述意見權利云云；細探其目的，無非係欲藉由訴
    訟方式而爭取較佳之權利變更條件，顯然妨礙系爭都更計畫
    進行而侵害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
　㈡依戶籍法第47條第1項、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2項規定、
    土地法第37條之1，以及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款之規定，
    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
    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自到場之限制，又旅居在外之國人亦
    得藉由驗證授權書，授權在台國人辦理。從而於客觀上自無
    存有原告無法辦理繼承相關戶籍與土地登記之情事存在。是
    原告身為繼承人，負有依戶籍法與土地法規定時限內辦理戶
    籍除戶登記與土地繼承登記之義務，既法令與事實上原告均
    無不能或難以辦理登記之情事存在，則渠等於繼承發生後，
    遲遲未返台或授權在台人士協助辦理繼承登記，自有義務違
    反。　　　
　㈢至於原告稱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既未劃入更新單元內
    進行申請，則相隔一個地號之系爭房地自無須一併強行劃入
    系爭更新單元內一節；蓋系爭653地號土地坐落於街廓邊角
    ，因始終未取得該土地所有權人共識，並在確保建築結構安
    全下，乃未將該筆土地劃入更新單元，經被告審酌後，以原
    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而此核准應享有判斷餘地。又系爭房
    地係位於系爭更新單元之北側而非街廓之邊角地，倘將系爭
    房地排除於系爭更新單元外，將有礙於本案之整體建築設計
    及市容觀瞻，並使系爭都更計畫窒礙難行。
　㈣系爭都更案程序正進行至變更事業暨擬定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中之前置作業，約莫為整體都更程序進度之45%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103年4月29日申請書（本院卷1第3
    99頁）、110年度、111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
    會第3屆、第4屆委員名單（本院卷2第33-34頁）、103年4月
    13日自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卷2第35-38頁
    ）、104年4月2日公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
    卷2第39-70頁）、110年11月29日聽證會開會通知單（本院
    卷2第71-73頁）、110年12月24日第29次審議會開會通知、
    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00-409頁、卷2第13-21頁）
    、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開會通知、會議紀
    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10-421頁）、111年11月10日第43
    次審議會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22-435
    頁、卷2第23-29頁）、原處分（本院卷1第437-440頁）、新
    北市政府公報（本院卷1第441-443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
    。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是否違反
    正當法律程序？
七、本院得判斷之理由：　
　㈠行為時即99年5月12日之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7條第2項規定
    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
    發布實施。並即公告30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
    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
    30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
    為15日。(第4項)前2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
    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
    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
    第5項)依第7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
    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3項規
    定之限制。」第21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
    情形，表明下列事項：一、計畫地區範圍。二、實施者。三
    、現況分析。四、計畫目標。五、細部計畫及其圖說。六、
    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含配置之設計圖說。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
    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九、重建區段之
    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十、都市設計或
    景觀計畫。十一、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十二、拆遷安
    置計畫。十三、財務計畫。十四、實施進度。十五、效益評
    估。十六、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十七、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事項。十八、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2條第1項規定：
    「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
    11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
    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
    同意。……」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1條
    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
    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
    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第11-2條規定：「(第1
    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1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已核定之計畫
    送達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
    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第2項)依本條例
    第19條第4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
    資訊送達前項之人。(第3項)前二項應送達之計畫，得以書
    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
　㈡另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
    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
    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參照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
    ，本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之擬訂、審核及變更，應適用新修正第33條聽證之規定)。
　㈢經查：
　⒈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依據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
    檢附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
    開展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
    日舉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
    ，其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
    明，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
    書提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
    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
    組會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
    會審議，並以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等情，均如前述，亦有
    相關卷證可證明。
　⒉此外，觀諸系爭事業計畫，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
    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72.73%，其面積合計1,210.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
    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
    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等情，
    有被告提供之系爭事業計畫書為證(本院卷1第541頁)，其同
    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
    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
    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項。經核，系爭都更計畫本已
    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１項同意比例規定(相關地
    主及面積、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及面積同意比例)，又原告也
    不爭執上開同意比例，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聽證、公開
    展覽等正當程序，除爭執並未通知原告即繼承人(詳後述)外
    ，也未爭執上開事項(本院卷2第79頁)。準此，亦難認被告
    作成原處分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或有判斷恣意之違法。
　⒊原告固然抗辯並未合法通知渠等，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等語
    。然而：
　⑴按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3、4項規定：「……（第3項）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
    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
    日，並舉辦公聽會。……（第4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
    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
    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
    公開展覽。」前揭條文規定實施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後，送主管機關審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旨在滿足更新單元範圍內各該權利人及利害(相關)關係人知
    的權利，使其等得以知悉事業計畫內容及有表達意見之機會
    ，並使不同意該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變更計畫內容
    之所有權人，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於公開展覽期
    滿前，撤銷其同意，有其法律所賦與之重要意義。故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於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後，倘經實施者變更其
    內容，因而涉及大多數都市更新參與者之權益變更者，為充
    分保障其等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就變更後之事業計畫自
    應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而不問變更原因係出於實施者之意思
    或主管機關之要求；亦即，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4項後
    段關於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之規定，
    在此應作限縮解釋，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避免都市更新
    參與者因對實施者於原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後、主管機關核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大幅調整之計畫內容，無法知悉，以
    致權益受損。
　⑵然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
    、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
    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
    考量（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參照），又現行都更條例第3
    3條之聽證規定，係參照釋字709號解釋文意旨，增訂主管機
    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任
    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以
    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實
    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證
    ，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關
    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則依釋字709號解釋理
    由書第4段指出都更條例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
    聽證，其旨在於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
    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
    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識，以
    提高其接受度，除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
    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
    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
    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
    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
    其權利，且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
    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故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
    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
    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最高行政法
    院111年上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系爭事業計畫
    核定前如已依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舉辦公聽會及公開
    展覽，並以公開方式辦理聽證，得以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
    關資訊之可能性，使其得適時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並出席
    聽證會議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
    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即難謂對上
    開利害關係人欠缺正當程序保障而侵害其權利。
　⑶經查，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
    參加人已然踐行，其中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縱使
    後續因原告之母林○○於109年8月2日，在美國過世，因而，
    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之送達通知並未生效；然
    在林○○過世前，系爭都市更新計畫進行公開展覽、公聽會，
    均按林○○戶籍地址寄送通知，已如前述，尚難認原告之被繼
    承人均無所知都市更新之進度，更遑論，本件原告自承：本
    件更市更新實施者即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申請本件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原告等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本件都市更
    新計畫等語 (本院卷1第13頁起訴書狀)，益證林○○對於系爭
    都更案知情，並有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至於林○○雖於109
    年8月2日死亡，然原告直到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成林○○之
    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
    分割登記等情，並有除戶謄本(本院卷1第33頁）、土地謄本
    影本、正本（本院卷1第35-36、369-371頁）、建物謄本（
    本院卷1第37-39頁）附卷可證。就公示登記、資訊上，被告
    及參加人於原告辦理登記前，實無從得知應送達繼承人的事
    由，自難以被告、參加人未寄送開會通知予原告，即認構成
    程序瑕疵。是被告所為應已合於釋字第709解釋理由所揭示
    確保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
    機會之意旨，並未有因揭示資訊不對等而導致原告判斷錯誤
    ，或使原告因此欠缺程序參與之機會，自難認有何違反正當
    行政程序之情形；退步言之，縱使認為有瑕疵可言，亦因被
    告已盡相關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
    亦難以此據為撤銷原處分之理由。
　⑷至於原告辯稱遲未辦理登記係因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
    封鎖，而未能返國處理等語，經本院職權函詢之衛生福利部
    113年7月12日函覆（本院卷2第7頁），以及該部疾病管制署
    109年3月19日、109年11月9日、110年1月15日、110年6月27
    日、110年7月2日、110年8月27日、110年11月11日、111年2
    月24日、111年5月9日、111年8月15日、111年10月13日、11
    1年10月19日發佈之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資料
    （本院卷2第201-212頁)可知，有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之邊
    境檢疫措施，參閱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址：ht
    tps://gov.tw/W)，旅客於入境時，應配合遵守當下國內檢
    疫防疫相關等情，又依上開證據，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
    辦聽證會時至112年4月19日前，入境限制乃「14天居家檢驗
    +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未禁止美國居民來台。況戶籍法第
    47條第1項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
    委託他人為之。」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
    ：「(第1項)申請人依前條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經戶政事
    務所查驗後，除出生、死亡、死亡宣告及初設戶籍登記之證
    明文件應留存正本外，其餘登記之證明文件，得以影本留存
    。(第2項)依前項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及申請人依本法第四
    十七條規定出具之委託文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
    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其
    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
    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土地法第37條之1
    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
    理人為之。(第2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土地登記專
    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土
    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
    格證明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
    繼續執業；未領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
    繼續執業至中華民國84年12月31日。(第3項)非土地登記專
    業代理人擅自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者，其代理申請土地
    登記之件，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第4項)土地登記專業代
    理人開業、業務與責任、訓練、公會管理及獎懲等事項之管
    理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
    款規定：「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
    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經查，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
    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
    自到場之限制，縱使旅居在外之國人亦得藉由驗證授權書，
    授權在台國人辦理，是原告所辯尚不足為其有利知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原處分僅告知原告審議結果，而未記載任何理
    由，使原告之依法救濟之權益受損，恐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云
    云。惟查：原處分說明七即載明：「本案涉及建管法規部分
    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另請貴公司依預定實施進度
    執行，並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75、78條規定
    及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應
    每6個月定期檢送計畫執行情形之詳細報告資科及更新專案
    網站，其內容應載明實施進度，含施工拆除前、中、後之紀
    錄（影像及圖片）及財務執行狀況。其餘未盡事宜，應請悉
    依本條例及有關規定辦理。 」原處分說明十載明：「十、
    副本抄送本案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
    一)檢送實施者提供依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如需
    參閱紙本，請於公告期間112年7月7日至112年8月6日內，至
    本府、本府都市更新處、本市板橋區公所、本市板橋區景星
    里及福星里辦公處閱覽。(二）為利本案相關權利人能充分
    瞭解計畫內容，並掌握進度，本案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網
    站，網址如下：https://www.wedo.club/fuyetai/urban-re
    newal/。(三）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
    3條規定，本案業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隨文檢附聽
    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故原處分已經將相關說明公
    佈，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及第97條有關書面行政處分
    應記載事項及得不記明理由等規定，同無違反103年4月26日
    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應舉行聽證，以及
    同細則第11-2條規定將系爭都更案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
    送達給原告等，故處分相對人即原告已可知悉作成處分之理
    由，並無原處分並未記載任何理由之情事。足見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不足採信。
　⒌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更新單元單獨跳過653地號該筆土地，再者
    ，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年4月13日對參
    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其已於
    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契約一事。然而
    ：
　⑴652地號土地係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等情，此有其
    同意書(本院卷1第545頁，被證9)附卷可證。從而，因依照
    卷內證據，652地號所有權人也未依照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
    條第1項、3項規定，提出撤銷同意書而影響都市更新同意比
    例之法定規定，自然不因該地所有權人與參加人間民事糾紛
    (解除合建契約)而受影響。
　⑵653地號土地並未納入都更範圍，係因應該地所有權人不願參
    與，且經被告第1次至第3次專案小組會議，並邀請參加人(
    都更計劃書綜15-30，上開計畫書在本院卷1第41頁以下)審
    查後，因認其基地位置位於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
    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
    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納入，均有上開計畫書可參。
　⑶從而，原告自難依照上開兩地號之情況套用在本案情況，況
    被告對於原告上述排除更新單元一事，已經有具體回應：基
    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未
    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範圍，又系爭
    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
    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置
    ，如將之排除在更新單元，將使該單元呈現12邊形等語(本
    院卷1第535-536頁)，核與被告提供之更新單元公私有土地
    分布圖即被證8(本院卷1第543頁)相符，則上開652、653地
    號土地之情況均與本案情節不同，原告尚難以其他土地有無
    納入都更範圍，援引至本案適用；更遑論，原告之被繼承人
    事前也未提出任何排除更新單元之證據，原告主張應排除系
    爭土地、建物更新單元等語，經核亦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
    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103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惟廉                                     


            林惟麗              
            林惟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福地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陳昱至                                      


            蔡宗憲              
參  加  人  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商巧霖(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呂靜玟  律師
            陳履洋  律師
            高敏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原為：原處分關於原告所有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51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部分應予撤銷（本院卷1第9頁）。嗣於本院民國113年6月5日準備期日、同日提出之準備2狀更正為：原處分應予撤銷，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1第555、561頁），本院認上開訴之變更，衡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無礙於訴訟終結，本院認為適當，爰予准許，先此敘明。
二、事實概要：
    實施者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參加人）於民國103年4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34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以下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0年12月24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其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明，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書提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審議，並以112年6月2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677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原告以渠等所有之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5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以及建物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09年8月2日於美國過世，原告於112年4月19日完成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位於系爭都更案範圍內，不服原處分將系爭土地及建物納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09年8月2日於美國過世，當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且國境封鎖之故，身為繼承人之原告遲至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成母親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聽證會議前縱然已有寄發開會通知，然該通知係向已死亡之林○○女士寄送，自難發生送達效力。又前開聽證會召開期間，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封鎖，被告及參加人疏未查證，漏未通知原告出席聽證會，致損害原告得以知悉系爭都更資訊之機會，及得以適時到場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權利，俾供主管機關斟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故原處分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㈡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將系爭都更計畫實施者所擬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規劃設計圖說、更新單元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該計畫之同意書、所有權人清冊、歷來公開展覽、公聽會資料等相關資訊送達原告，亦未通知原告參加聽證會，使原告無表達不同意見主張或維護自己權益之機會，被告甚至未將聽證會紀錄送達原告。是被告舉辦系爭都更計畫案聽證會及核定都更計畫案之原處分，關於原告部分，不符正當行政程序。又原處分尤未審酌系爭計畫案對原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規定，未令原告有重新表達是否同意系爭計畫案，並負擔相關債務意願，遽為核定系爭都更計畫案實施，明顯侵害原告受告知權及憲法上保障財產權及法律上權益。
  ㈢原處分內容無隻字片語敘述參加人申請核定擬定計畫是否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2項、第3項、第4項、第22條第1項、第25條之1、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第11條之2等規定之理由，亦未說明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等利害關係人意見採納、不採納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字第709號解釋。
　㈣觀諸兩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均僅有將系爭土地納入本件都市更新範圍之結論，而無任何說明及理由，是應認此2次審議會之判斷係出於恣意濫用而屬違法。
  ㈤原告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系爭都更計畫，被告及參加人逕自將系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違反憲法及民法規定保障人民土地、建物等財產權之意旨。再者，本件更新單元北鄰板橋區景福路、南接板橋區成都路，更新單元鄰接景福路部分，包含板橋區介壽段627、628、629、630、651、652、654地號等7筆土地，卻單獨跳過653地號該筆土地，若謂本件都市計畫更新單元範圍係以更新單元之整體環境及景觀考量，自應將653地號土地一併劃入更新單元，該更新單元始能成為一完整且方正之基地，然參加人將653地號土地剔除於更新單元之外，而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與653地號土地僅相隔一個地號，自亦無正當理由非得將系爭土地納入更新單元之必要。故原處分讓參加人逕自將系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顯然並無正當理由亦違反公平原則。再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年4月13日對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其已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契約等語。並聲明：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以：
　㈠參加人係於103年4月29日檢送系爭都更案申請報核，屬於107年12月28日都更條例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依108年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除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㈡系爭事業計畫案主要內容略為：以坐落新北市板橋區景福路、成都街、成都街49巷及成都街63巷排除介壽段653地號所圍之街廓，屬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之商業區，共計31筆土地為更新單元，更新單元內多為1、2層或5層樓建築物，產權公有土地面積為578平方公尺，佔27.16%，其他土地為私有計1,550平方公尺，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規劃構想預計興建1棟，地上20層，地下5層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興建戶數135戶，計畫容納人口數373人，地下層規劃汽車停車位137部，機車停車位141部；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基準容積9,788.80平方公尺，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共計1,748.70平方公尺，土管容積移轉：1,225平方公尺。
  ㈢本件自參加人申請報核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至被告舉行聽證，乃至於被告召開第29次及第43次審議會時，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均為「林○○」，雖然林○○係於109年8月2日死亡，然而，其死亡之除戶登記卻遲至112年4月19日方辦理完竣，於此之前，不論是參加人抑或是被告均無法亦無從知悉林○○死亡之情事，是以，被告實無法亦無可能以林○○之繼承人（即原告）為對象書面通知渠等本案將舉行聽證。是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與聽證，係因原告遲未辦理除戶登記與分割繼承登記所致，原告雖主張渠等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且國境交通封鎖之原因，方遲至112年4月19日返台辦理除戶登記、繼承及分割登記，惟自林○○於109年8月2日過世至110年11月29日召開聽證會前，我國入境管制政策中，並無禁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而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 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足見我國在原告於被繼承人林○○過世後至本件聽證會期間，均無禁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亦無窒礙難行之處，且上開登記並不以繼承人回國親自辦理為必要，亦可透過授權書之方式為之，顯見被告係因可歸責原告事由，且無法避免之情況下才會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之，實無釋字第709號解釋所指摘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再者，被告曾於舉行聽證期日之20日前，於被告、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新北市板橋區公所及新北市板橋區景星里及福興里辦公處張貼公告，並刊登公報，任何人均可自上開公告、公報或新聞紙得知本案聽證會舉行之相關資訊，足以確保原告知悉本案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又承如上述，被告將相關書面通知及光碟寄送予林○○，係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而實際上原告亦能取得被告寄給林○○檢附於光碟中之相關資料，準此，實難僅因被告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並檢附光碟等情形遽認原處分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此外，被告在將原處分送達予原告時，亦有檢送實施者提供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並將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網站中，供原告充分瞭解計畫內容，再隨文檢附聽證結果作成決定綜理表，是原處分並無原告所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字第709號解釋之違誤。
  ㈣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72.73%，其面積合計1,210.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同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項，據此作成之審議判斷應享有判斷餘地。後續本案尚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對於未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之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係依據後續被告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之內容，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之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故縱使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與聽證，亦難謂其權利會因系爭事業計畫之核定而受到侵害。再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於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物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於此並不生原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問題，原告以此為理由，進而主張被告未令其重新表達是否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並負擔債務之意願，侵害其受告知權云云，洵非有據。
  ㈤系爭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置，東側係652地號土地，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且不因是否解除其與參加人之合建契約而受影響；而西側630、629、628地號土地皆為公有土地，依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108年修正後第46條規定）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基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未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範圍外。至於653地號土地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係因65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劉黃雲燕自始迄今持續表示不願參與，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中審查、討論，考量其基地位置位於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納入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所舉行之聽證會，未通知原告參加，侵害渠等知悉、陳述意見之權利云云；惟原告自始至終均未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繼承發生之事實，則被告信賴戶政與地政機關之登記資料而進行通知，同時公告於政府公報、里辦公室等地就系爭聽證會舉行程序，應屬合法。甚者，縱使原告因新冠疫情無法即時返台辦理繼承登記，然渠等既早已知悉其繼承之系爭房地將進行都更，此顯可能將嚴重影響其居住之權益，卻從未以任何適當之方式，嘗試告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林○○業已過世而系爭房地現在所有人係渠等之消息，使雙方資訊地位處於不對等之狀態，方導致被告未能通知原告參加系爭聽證會，此一結果無疑係可歸責原告，則渠等竟反據此而主張系爭聽證會就原告而言係違法，自無足採。再者，林○○過世之109年8月2日至本件聽證會召開日之110年11月29日，此期間我國入境管制政策中，針對入境返台國民，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可見針對國民返台部分整體上雖有限制但並未禁止或窒礙難行，但並無原告所稱存有「無法或難以返台辦理登記」之客觀情事存在。況且，於原處分核定前至原告業已返台辦理繼承登記時，至少尚有兩個月之時間，彼時渠等均未以任何方式向被告或參加人表示意見，竟係遲至原處分核定後，再以起訴方式稱有侵害其陳述意見權利云云；細探其目的，無非係欲藉由訴訟方式而爭取較佳之權利變更條件，顯然妨礙系爭都更計畫進行而侵害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
　㈡依戶籍法第47條第1項、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2項規定、土地法第37條之1，以及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款之規定，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自到場之限制，又旅居在外之國人亦得藉由驗證授權書，授權在台國人辦理。從而於客觀上自無存有原告無法辦理繼承相關戶籍與土地登記之情事存在。是原告身為繼承人，負有依戶籍法與土地法規定時限內辦理戶籍除戶登記與土地繼承登記之義務，既法令與事實上原告均無不能或難以辦理登記之情事存在，則渠等於繼承發生後，遲遲未返台或授權在台人士協助辦理繼承登記，自有義務違反。　　　
　㈢至於原告稱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既未劃入更新單元內進行申請，則相隔一個地號之系爭房地自無須一併強行劃入系爭更新單元內一節；蓋系爭653地號土地坐落於街廓邊角，因始終未取得該土地所有權人共識，並在確保建築結構安全下，乃未將該筆土地劃入更新單元，經被告審酌後，以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而此核准應享有判斷餘地。又系爭房地係位於系爭更新單元之北側而非街廓之邊角地，倘將系爭房地排除於系爭更新單元外，將有礙於本案之整體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並使系爭都更計畫窒礙難行。
　㈣系爭都更案程序正進行至變更事業暨擬定權利變換計畫階段中之前置作業，約莫為整體都更程序進度之45%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103年4月29日申請書（本院卷1第399頁）、110年度、111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3屆、第4屆委員名單（本院卷2第33-34頁）、103年4月13日自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卷2第35-38頁）、104年4月2日公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卷2第39-70頁）、110年11月29日聽證會開會通知單（本院卷2第71-73頁）、110年12月24日第29次審議會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00-409頁、卷2第13-21頁）、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10-421頁）、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22-435頁、卷2第23-29頁）、原處分（本院卷1第437-440頁）、新北市政府公報（本院卷1第441-443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是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七、本院得判斷之理由：　
　㈠行為時即99年5月12日之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7條第2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30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15日。(第4項)前2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項)依第7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3項規定之限制。」第21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一、計畫地區範圍。二、實施者。三、現況分析。四、計畫目標。五、細部計畫及其圖說。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說。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十一、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十二、拆遷安置計畫。十三、財務計畫。十四、實施進度。十五、效益評估。十六、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十七、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十八、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2條第1項規定：「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11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同意。……」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1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第11-2條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1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已核定之計畫送達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第2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4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資訊送達前項之人。(第3項)前二項應送達之計畫，得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
　㈡另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參照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本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應適用新修正第33條聽證之規定)。
　㈢經查：
　⒈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依據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其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明，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書提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審議，並以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等情，均如前述，亦有相關卷證可證明。
　⒉此外，觀諸系爭事業計畫，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72.73%，其面積合計1,210.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等情，有被告提供之系爭事業計畫書為證(本院卷1第541頁)，其同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項。經核，系爭都更計畫本已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１項同意比例規定(相關地主及面積、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及面積同意比例)，又原告也不爭執上開同意比例，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聽證、公開展覽等正當程序，除爭執並未通知原告即繼承人(詳後述)外，也未爭執上開事項(本院卷2第79頁)。準此，亦難認被告作成原處分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或有判斷恣意之違法。
　⒊原告固然抗辯並未合法通知渠等，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等語。然而：
　⑴按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3、4項規定：「……（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4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前揭條文規定實施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後，送主管機關審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旨在滿足更新單元範圍內各該權利人及利害(相關)關係人知的權利，使其等得以知悉事業計畫內容及有表達意見之機會，並使不同意該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變更計畫內容之所有權人，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有其法律所賦與之重要意義。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後，倘經實施者變更其內容，因而涉及大多數都市更新參與者之權益變更者，為充分保障其等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就變更後之事業計畫自應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而不問變更原因係出於實施者之意思或主管機關之要求；亦即，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4項後段關於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之規定，在此應作限縮解釋，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避免都市更新參與者因對實施者於原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後、主管機關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大幅調整之計畫內容，無法知悉，以致權益受損。
　⑵然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參照），又現行都更條例第33條之聽證規定，係參照釋字709號解釋文意旨，增訂主管機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任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以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實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則依釋字709號解釋理由書第4段指出都更條例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其旨在於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識，以提高其接受度，除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且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故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111年上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系爭事業計畫核定前如已依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舉辦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並以公開方式辦理聽證，得以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使其得適時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並出席聽證會議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即難謂對上開利害關係人欠缺正當程序保障而侵害其權利。
　⑶經查，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參加人已然踐行，其中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縱使後續因原告之母林○○於109年8月2日，在美國過世，因而，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之送達通知並未生效；然在林○○過世前，系爭都市更新計畫進行公開展覽、公聽會，均按林○○戶籍地址寄送通知，已如前述，尚難認原告之被繼承人均無所知都市更新之進度，更遑論，本件原告自承：本件更市更新實施者即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申請本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原告等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本件都市更新計畫等語 (本院卷1第13頁起訴書狀)，益證林○○對於系爭都更案知情，並有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至於林○○雖於109年8月2日死亡，然原告直到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成林○○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等情，並有除戶謄本(本院卷1第33頁）、土地謄本影本、正本（本院卷1第35-36、369-371頁）、建物謄本（本院卷1第37-39頁）附卷可證。就公示登記、資訊上，被告及參加人於原告辦理登記前，實無從得知應送達繼承人的事由，自難以被告、參加人未寄送開會通知予原告，即認構成程序瑕疵。是被告所為應已合於釋字第709解釋理由所揭示確保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機會之意旨，並未有因揭示資訊不對等而導致原告判斷錯誤，或使原告因此欠缺程序參與之機會，自難認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退步言之，縱使認為有瑕疵可言，亦因被告已盡相關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亦難以此據為撤銷原處分之理由。
　⑷至於原告辯稱遲未辦理登記係因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封鎖，而未能返國處理等語，經本院職權函詢之衛生福利部113年7月12日函覆（本院卷2第7頁），以及該部疾病管制署109年3月19日、109年11月9日、110年1月15日、110年6月27日、110年7月2日、110年8月27日、110年11月11日、111年2月24日、111年5月9日、111年8月15日、111年10月13日、111年10月19日發佈之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資料（本院卷2第201-212頁)可知，有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之邊境檢疫措施，參閱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址：https://gov.tw/W)，旅客於入境時，應配合遵守當下國內檢疫防疫相關等情，又依上開證據，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時至112年4月19日前，入境限制乃「14天居家檢驗+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未禁止美國居民來台。況戶籍法第47條第1項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申請人依前條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經戶政事務所查驗後，除出生、死亡、死亡宣告及初設戶籍登記之證明文件應留存正本外，其餘登記之證明文件，得以影本留存。(第2項)依前項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及申請人依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出具之委託文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土地法第37條之1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為之。(第2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未領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至中華民國84年12月31日。(第3項)非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擅自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者，其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之件，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第4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開業、業務與責任、訓練、公會管理及獎懲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款規定：「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經查，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自到場之限制，縱使旅居在外之國人亦得藉由驗證授權書，授權在台國人辦理，是原告所辯尚不足為其有利知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原處分僅告知原告審議結果，而未記載任何理由，使原告之依法救濟之權益受損，恐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云云。惟查：原處分說明七即載明：「本案涉及建管法規部分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另請貴公司依預定實施進度執行，並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75、78條規定及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應每6個月定期檢送計畫執行情形之詳細報告資科及更新專案網站，其內容應載明實施進度，含施工拆除前、中、後之紀錄（影像及圖片）及財務執行狀況。其餘未盡事宜，應請悉依本條例及有關規定辦理。 」原處分說明十載明：「十、副本抄送本案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一)檢送實施者提供依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如需參閱紙本，請於公告期間112年7月7日至112年8月6日內，至本府、本府都市更新處、本市板橋區公所、本市板橋區景星里及福星里辦公處閱覽。(二）為利本案相關權利人能充分瞭解計畫內容，並掌握進度，本案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網站，網址如下：https://www.wedo.club/fuyetai/urban-renewal/。(三）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規定，本案業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隨文檢附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故原處分已經將相關說明公佈，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及第97條有關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及得不記明理由等規定，同無違反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應舉行聽證，以及同細則第11-2條規定將系爭都更案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送達給原告等，故處分相對人即原告已可知悉作成處分之理由，並無原處分並未記載任何理由之情事。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⒌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更新單元單獨跳過653地號該筆土地，再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年4月13日對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其已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契約一事。然而：
　⑴652地號土地係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等情，此有其同意書(本院卷1第545頁，被證9)附卷可證。從而，因依照卷內證據，652地號所有權人也未依照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1項、3項規定，提出撤銷同意書而影響都市更新同意比例之法定規定，自然不因該地所有權人與參加人間民事糾紛(解除合建契約)而受影響。
　⑵653地號土地並未納入都更範圍，係因應該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且經被告第1次至第3次專案小組會議，並邀請參加人(都更計劃書綜15-30，上開計畫書在本院卷1第41頁以下)審查後，因認其基地位置位於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納入，均有上開計畫書可參。
　⑶從而，原告自難依照上開兩地號之情況套用在本案情況，況被告對於原告上述排除更新單元一事，已經有具體回應：基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未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範圍，又系爭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置，如將之排除在更新單元，將使該單元呈現12邊形等語(本院卷1第535-536頁)，核與被告提供之更新單元公私有土地分布圖即被證8(本院卷1第543頁)相符，則上開652、653地號土地之情況均與本案情節不同，原告尚難以其他土地有無納入都更範圍，援引至本案適用；更遑論，原告之被繼承人事前也未提出任何排除更新單元之證據，原告主張應排除系爭土地、建物更新單元等語，經核亦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1033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惟廉                                     

            林惟麗              
            林惟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福地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陳昱至                                      

            蔡宗憲              
參  加  人  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商巧霖(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呂靜玟  律師
            陳履洋  律師
            高敏翔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原為：原處分關於原告所有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51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部分應予撤銷（本院卷1第9頁）。嗣於本院民國113年6月5日準備期日、同日提出之準備2狀更正為：原處分應予撤銷，經被告表示無意見（本院卷1第555、561頁），本院認上開訴之變更，衡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無礙於訴訟終結，本院認為適當，爰予准許，先此敘明。
二、事實概要：
    實施者富也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即參加人）於民國103年4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34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以下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0年12月24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其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明，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書提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審議，並以112年6月2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677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原告以渠等所有之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5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坐落其上建號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93號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以及建物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09年8月2日於美國過世，原告於112年4月19日完成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位於系爭都更案範圍內，不服原處分將系爭土地及建物納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原所有人為原告之母親林○○，其已於109年8月2日於美國過世，當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且國境封鎖之故，身為繼承人之原告遲至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成母親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聽證會議前縱然已有寄發開會通知，然該通知係向已死亡之林○○女士寄送，自難發生送達效力。又前開聽證會召開期間，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封鎖，被告及參加人疏未查證，漏未通知原告出席聽證會，致損害原告得以知悉系爭都更資訊之機會，及得以適時到場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權利，俾供主管機關斟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故原處分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㈡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前，未將系爭都更計畫實施者所擬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規劃設計圖說、更新單元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該計畫之同意書、所有權人清冊、歷來公開展覽、公聽會資料等相關資訊送達原告，亦未通知原告參加聽證會，使原告無表達不同意見主張或維護自己權益之機會，被告甚至未將聽證會紀錄送達原告。是被告舉辦系爭都更計畫案聽證會及核定都更計畫案之原處分，關於原告部分，不符正當行政程序。又原處分尤未審酌系爭計畫案對原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規定，未令原告有重新表達是否同意系爭計畫案，並負擔相關債務意願，遽為核定系爭都更計畫案實施，明顯侵害原告受告知權及憲法上保障財產權及法律上權益。
  ㈢原處分內容無隻字片語敘述參加人申請核定擬定計畫是否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2項、第3項、第4項、第22條第1項、第25條之1、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第11條之2等規定之理由，亦未說明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等利害關係人意見採納、不採納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字第709號解釋。
　㈣觀諸兩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均僅有將系爭土地納入本件都市更新範圍之結論，而無任何說明及理由，是應認此2次審議會之判斷係出於恣意濫用而屬違法。
  ㈤原告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系爭都更計畫，被告及參加人逕自將系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違反憲法及民法規定保障人民土地、建物等財產權之意旨。再者，本件更新單元北鄰板橋區景福路、南接板橋區成都路，更新單元鄰接景福路部分，包含板橋區介壽段627、628、629、630、651、652、654地號等7筆土地，卻單獨跳過653地號該筆土地，若謂本件都市計畫更新單元範圍係以更新單元之整體環境及景觀考量，自應將653地號土地一併劃入更新單元，該更新單元始能成為一完整且方正之基地，然參加人將653地號土地剔除於更新單元之外，而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與653地號土地僅相隔一個地號，自亦無正當理由非得將系爭土地納入更新單元之必要。故原處分讓參加人逕自將系爭土地及建物劃入系爭都更單元範圍內，顯然並無正當理由亦違反公平原則。再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年4月13日對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其已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契約等語。並聲明：撤銷原處分。
四、被告則以：
　㈠參加人係於103年4月29日檢送系爭都更案申請報核，屬於107年12月28日都更條例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依108年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除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㈡系爭事業計畫案主要內容略為：以坐落新北市板橋區景福路、成都街、成都街49巷及成都街63巷排除介壽段653地號所圍之街廓，屬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之商業區，共計31筆土地為更新單元，更新單元內多為1、2層或5層樓建築物，產權公有土地面積為578平方公尺，佔27.16%，其他土地為私有計1,550平方公尺，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規劃構想預計興建1棟，地上20層，地下5層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興建戶數135戶，計畫容納人口數373人，地下層規劃汽車停車位137部，機車停車位141部；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基準容積9,788.80平方公尺，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共計1,748.70平方公尺，土管容積移轉：1,225平方公尺。
  ㈢本件自參加人申請報核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至被告舉行聽證，乃至於被告召開第29次及第43次審議會時，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均為「林○○」，雖然林○○係於109年8月2日死亡，然而，其死亡之除戶登記卻遲至112年4月19日方辦理完竣，於此之前，不論是參加人抑或是被告均無法亦無從知悉林○○死亡之情事，是以，被告實無法亦無可能以林○○之繼承人（即原告）為對象書面通知渠等本案將舉行聽證。是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與聽證，係因原告遲未辦理除戶登記與分割繼承登記所致，原告雖主張渠等係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且國境交通封鎖之原因，方遲至112年4月19日返台辦理除戶登記、繼承及分割登記，惟自林○○於109年8月2日過世至110年11月29日召開聽證會前，我國入境管制政策中，並無禁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而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 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足見我國在原告於被繼承人林○○過世後至本件聽證會期間，均無禁止或限制在美台人返台，亦無窒礙難行之處，且上開登記並不以繼承人回國親自辦理為必要，亦可透過授權書之方式為之，顯見被告係因可歸責原告事由，且無法避免之情況下才會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之，實無釋字第709號解釋所指摘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再者，被告曾於舉行聽證期日之20日前，於被告、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新北市板橋區公所及新北市板橋區景星里及福興里辦公處張貼公告，並刊登公報，任何人均可自上開公告、公報或新聞紙得知本案聽證會舉行之相關資訊，足以確保原告知悉本案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又承如上述，被告將相關書面通知及光碟寄送予林○○，係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而實際上原告亦能取得被告寄給林○○檢附於光碟中之相關資料，準此，實難僅因被告未以原告為對象通知並檢附光碟等情形遽認原處分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此外，被告在將原處分送達予原告時，亦有檢送實施者提供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並將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網站中，供原告充分瞭解計畫內容，再隨文檢附聽證結果作成決定綜理表，是原處分並無原告所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第108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及釋字第709號解釋之違誤。
  ㈣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72.73%，其面積合計1,210.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同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項，據此作成之審議判斷應享有判斷餘地。後續本案尚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對於未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之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係依據後續被告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之內容，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之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故縱使被告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參與聽證，亦難謂其權利會因系爭事業計畫之核定而受到侵害。再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於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物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於此並不生原告是否符合民法繼承所得遺產為限之問題，原告以此為理由，進而主張被告未令其重新表達是否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並負擔債務之意願，侵害其受告知權云云，洵非有據。
  ㈤系爭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置，東側係652地號土地，該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且不因是否解除其與參加人之合建契約而受影響；而西側630、629、628地號土地皆為公有土地，依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7條（108年修正後第46條規定）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基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未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範圍外。至於653地號土地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係因65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劉黃雲燕自始迄今持續表示不願參與，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中審查、討論，考量其基地位置位於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納入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參加人則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所舉行之聽證會，未通知原告參加，侵害渠等知悉、陳述意見之權利云云；惟原告自始至終均未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繼承發生之事實，則被告信賴戶政與地政機關之登記資料而進行通知，同時公告於政府公報、里辦公室等地就系爭聽證會舉行程序，應屬合法。甚者，縱使原告因新冠疫情無法即時返台辦理繼承登記，然渠等既早已知悉其繼承之系爭房地將進行都更，此顯可能將嚴重影響其居住之權益，卻從未以任何適當之方式，嘗試告知被告或參加人有關林○○業已過世而系爭房地現在所有人係渠等之消息，使雙方資訊地位處於不對等之狀態，方導致被告未能通知原告參加系爭聽證會，此一結果無疑係可歸責原告，則渠等竟反據此而主張系爭聽證會就原告而言係違法，自無足採。再者，林○○過世之109年8月2日至本件聽證會召開日之110年11月29日，此期間我國入境管制政策中，針對入境返台國民，係採取「14天居家檢驗+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得事先透過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申報，可見針對國民返台部分整體上雖有限制但並未禁止或窒礙難行，但並無原告所稱存有「無法或難以返台辦理登記」之客觀情事存在。況且，於原處分核定前至原告業已返台辦理繼承登記時，至少尚有兩個月之時間，彼時渠等均未以任何方式向被告或參加人表示意見，竟係遲至原處分核定後，再以起訴方式稱有侵害其陳述意見權利云云；細探其目的，無非係欲藉由訴訟方式而爭取較佳之權利變更條件，顯然妨礙系爭都更計畫進行而侵害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
　㈡依戶籍法第47條第1項、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2項規定、土地法第37條之1，以及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款之規定，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自到場之限制，又旅居在外之國人亦得藉由驗證授權書，授權在台國人辦理。從而於客觀上自無存有原告無法辦理繼承相關戶籍與土地登記之情事存在。是原告身為繼承人，負有依戶籍法與土地法規定時限內辦理戶籍除戶登記與土地繼承登記之義務，既法令與事實上原告均無不能或難以辦理登記之情事存在，則渠等於繼承發生後，遲遲未返台或授權在台人士協助辦理繼承登記，自有義務違反。　　　
　㈢至於原告稱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既未劃入更新單元內進行申請，則相隔一個地號之系爭房地自無須一併強行劃入系爭更新單元內一節；蓋系爭653地號土地坐落於街廓邊角，因始終未取得該土地所有權人共識，並在確保建築結構安全下，乃未將該筆土地劃入更新單元，經被告審酌後，以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而此核准應享有判斷餘地。又系爭房地係位於系爭更新單元之北側而非街廓之邊角地，倘將系爭房地排除於系爭更新單元外，將有礙於本案之整體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並使系爭都更計畫窒礙難行。
　㈣系爭都更案程序正進行至變更事業暨擬定權利變換計畫階段中之前置作業，約莫為整體都更程序進度之45%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六、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參加人103年4月29日申請書（本院卷1第399頁）、110年度、111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3屆、第4屆委員名單（本院卷2第33-34頁）、103年4月13日自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卷2第35-38頁）、104年4月2日公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及送達證明（本院卷2第39-70頁）、110年11月29日聽證會開會通知單（本院卷2第71-73頁）、110年12月24日第29次審議會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00-409頁、卷2第13-21頁）、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10-421頁）、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開會通知、會議紀錄、簽到冊（本院卷1第422-435頁、卷2第23-29頁）、原處分（本院卷1第437-440頁）、新北市政府公報（本院卷1第441-443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之原處分是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七、本院得判斷之理由：　
　㈠行為時即99年5月12日之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7條第2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30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15日。(第4項)前2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項)依第7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3項規定之限制。」第21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一、計畫地區範圍。二、實施者。三、現況分析。四、計畫目標。五、細部計畫及其圖說。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說。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十一、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十二、拆遷安置計畫。十三、財務計畫。十四、實施進度。十五、效益評估。十六、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十七、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十八、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第22條第1項規定：「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11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同意。……」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1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第11-2條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1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已核定之計畫送達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第2項)依本條例第19條第4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資訊送達前項之人。(第3項)前二項應送達之計畫，得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
　㈡另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參照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本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應適用新修正第33條聽證之規定)。
　㈢經查：
　⒈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依據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被告自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歷經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並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第29次會議審議，其中有關本案建築結構部分尚待釐清並向所有權人溝通說明，故該次審議會決議就上開部分俟參加人檢送修正版計畫書提起專案小組審議後，再併同聽證結果提請審議會討論。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19日召開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其後併同聽證結果提請111年11月10日第43次審議會審議，並以原處分核准系爭都更案等情，均如前述，亦有相關卷證可證明。
　⒉此外，觀諸系爭事業計畫，本件都更案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數72.73%，其面積合計1,210.80平方公尺，占私有土地面積總數78.12%，同意參與系爭事業計畫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有16人，占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總數80%，合計面積為1,813.75平方公尺，占私有建物樓地板面積總數78.08%等情，有被告提供之系爭事業計畫書為證(本院卷1第541頁)，其同意人數比率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之規定，並經歷次專案小組及審議會充分討論、確認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建築設計、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等事項。經核，系爭都更計畫本已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１項同意比例規定(相關地主及面積、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及面積同意比例)，又原告也不爭執上開同意比例，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聽證、公開展覽等正當程序，除爭執並未通知原告即繼承人(詳後述)外，也未爭執上開事項(本院卷2第79頁)。準此，亦難認被告作成原處分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或有判斷恣意之違法。
　⒊原告固然抗辯並未合法通知渠等，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等語。然而：
　⑴按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3、4項規定：「……（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4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前揭條文規定實施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後，送主管機關審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旨在滿足更新單元範圍內各該權利人及利害(相關)關係人知的權利，使其等得以知悉事業計畫內容及有表達意見之機會，並使不同意該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變更計畫內容之所有權人，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有其法律所賦與之重要意義。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後，倘經實施者變更其內容，因而涉及大多數都市更新參與者之權益變更者，為充分保障其等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就變更後之事業計畫自應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而不問變更原因係出於實施者之意思或主管機關之要求；亦即，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第4項後段關於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之規定，在此應作限縮解釋，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避免都市更新參與者因對實施者於原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後、主管機關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大幅調整之計畫內容，無法知悉，以致權益受損。
　⑵然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參照），又現行都更條例第33條之聽證規定，係參照釋字709號解釋文意旨，增訂主管機關於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於核定前已無任何異議可以形成爭點進行論辯，或業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以整建、維護、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辦理者等，已無聽證之實益者而得免辦外，應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聽證之規定舉行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後，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作成行政處分。則依釋字709號解釋理由書第4段指出都更條例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其旨在於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識，以提高其接受度，除主管機關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按主管機關之審查事項、處分之內容與效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且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嚴重，故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111年上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系爭事業計畫核定前如已依行為時都更條例第19條規定舉辦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並以公開方式辦理聽證，得以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使其得適時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並出席聽證會議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由主管機關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即難謂對上開利害關係人欠缺正當程序保障而侵害其權利。
　⑶經查，對於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參加人已然踐行，其中104年3月25日起公開展覽30日，縱使後續因原告之母林○○於109年8月2日，在美國過世，因而，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之送達通知並未生效；然在林○○過世前，系爭都市更新計畫進行公開展覽、公聽會，均按林○○戶籍地址寄送通知，已如前述，尚難認原告之被繼承人均無所知都市更新之進度，更遑論，本件原告自承：本件更市更新實施者即參加人於103年4月29日申請本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原告等之母親林○○自始即拒絕參加本件都市更新計畫等語 (本院卷1第13頁起訴書狀)，益證林○○對於系爭都更案知情，並有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至於林○○雖於109年8月2日死亡，然原告直到112年4月19日始返台完成林○○之除戶登記，並於112年5月4日完成前開土地及建物之繼承及分割登記等情，並有除戶謄本(本院卷1第33頁）、土地謄本影本、正本（本院卷1第35-36、369-371頁）、建物謄本（本院卷1第37-39頁）附卷可證。就公示登記、資訊上，被告及參加人於原告辦理登記前，實無從得知應送達繼承人的事由，自難以被告、參加人未寄送開會通知予原告，即認構成程序瑕疵。是被告所為應已合於釋字第709解釋理由所揭示確保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機會之意旨，並未有因揭示資訊不對等而導致原告判斷錯誤，或使原告因此欠缺程序參與之機會，自難認有何違反正當行政程序之情形；退步言之，縱使認為有瑕疵可言，亦因被告已盡相關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公開展覽以及等正當程序，亦難以此據為撤銷原處分之理由。
　⑷至於原告辯稱遲未辦理登記係因時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境封鎖，而未能返國處理等語，經本院職權函詢之衛生福利部113年7月12日函覆（本院卷2第7頁），以及該部疾病管制署109年3月19日、109年11月9日、110年1月15日、110年6月27日、110年7月2日、110年8月27日、110年11月11日、111年2月24日、111年5月9日、111年8月15日、111年10月13日、111年10月19日發佈之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資料（本院卷2第201-212頁)可知，有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之邊境檢疫措施，參閱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址：https://gov.tw/W)，旅客於入境時，應配合遵守當下國內檢疫防疫相關等情，又依上開證據，被告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時至112年4月19日前，入境限制乃「14天居家檢驗+7天自主健康管理」，並未禁止美國居民來台。況戶籍法第47條第1項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申請人依前條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經戶政事務所查驗後，除出生、死亡、死亡宣告及初設戶籍登記之證明文件應留存正本外，其餘登記之證明文件，得以影本留存。(第2項)依前項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及申請人依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出具之委託文件，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土地法第37條之1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為之。(第2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未領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至中華民國84年12月31日。(第3項)非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擅自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者，其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之件，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第4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開業、業務與責任、訓練、公會管理及獎懲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7款規定：「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經查，無論係戶籍資料登記或土地登記，法律上均得透過委託方式進行，並無必須本人親自到場之限制，縱使旅居在外之國人亦得藉由驗證授權書，授權在台國人辦理，是原告所辯尚不足為其有利知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原處分僅告知原告審議結果，而未記載任何理由，使原告之依法救濟之權益受損，恐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云云。惟查：原處分說明七即載明：「本案涉及建管法規部分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另請貴公司依預定實施進度執行，並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75、78條規定及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應每6個月定期檢送計畫執行情形之詳細報告資科及更新專案網站，其內容應載明實施進度，含施工拆除前、中、後之紀錄（影像及圖片）及財務執行狀況。其餘未盡事宜，應請悉依本條例及有關規定辦理。 」原處分說明十載明：「十、副本抄送本案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一)檢送實施者提供依本案核定本複製之光碟資料1份。如需參閱紙本，請於公告期間112年7月7日至112年8月6日內，至本府、本府都市更新處、本市板橋區公所、本市板橋區景星里及福星里辦公處閱覽。(二）為利本案相關權利人能充分瞭解計畫內容，並掌握進度，本案相關內容建置於實施者網站，網址如下：https://www.wedo.club/fuyetai/urban-renewal/。(三）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規定，本案業於110年11月29日舉辦聽證會，隨文檢附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故原處分已經將相關說明公佈，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及第97條有關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及得不記明理由等規定，同無違反103年4月26日施行之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應舉行聽證，以及同細則第11-2條規定將系爭都更案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送達給原告等，故處分相對人即原告已可知悉作成處分之理由，並無原處分並未記載任何理由之情事。足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⒌又原告雖主張本件更新單元單獨跳過653地號該筆土地，再者，系爭土地旁之6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11年4月13日對參加人提出確認合建契約關係不存在之民事訴訟，主張其已於同年1月22日發函解除與參加人簽訂之合建契約一事。然而：
　⑴652地號土地係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等情，此有其同意書(本院卷1第545頁，被證9)附卷可證。從而，因依照卷內證據，652地號所有權人也未依照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1項、3項規定，提出撤銷同意書而影響都市更新同意比例之法定規定，自然不因該地所有權人與參加人間民事糾紛(解除合建契約)而受影響。
　⑵653地號土地並未納入都更範圍，係因應該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且經被告第1次至第3次專案小組會議，並邀請參加人(都更計劃書綜15-30，上開計畫書在本院卷1第41頁以下)審查後，因認其基地位置位於基地之東北側並不強迫其納入系爭更新單元及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後，決議仍維持系爭更新單元範圍，不將653地號土地納入，均有上開計畫書可參。
　⑶從而，原告自難依照上開兩地號之情況套用在本案情況，況被告對於原告上述排除更新單元一事，已經有具體回應：基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即便系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未同意系爭都更案，亦不應將其排除於都更單元範圍，又系爭土地及建物坐落之位置與未納入系爭都更範圍之653地號土地位置並不相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基地北側偏中間之位置，如將之排除在更新單元，將使該單元呈現12邊形等語(本院卷1第535-536頁)，核與被告提供之更新單元公私有土地分布圖即被證8(本院卷1第543頁)相符，則上開652、653地號土地之情況均與本案情節不同，原告尚難以其他土地有無納入都更範圍，援引至本案適用；更遑論，原告之被繼承人事前也未提出任何排除更新單元之證據，原告主張應排除系爭土地、建物更新單元等語，經核亦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